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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事項 

（一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消防人員火場出生入死，最重要的安全

裝備卻長年被忽視，高雄氣爆、桃園大火燒出了消防人員的安全

問題，代價慘痛。參考比利時經驗，其救災哲學與在消防裝備的

投資值得借鏡。為確保我國消防人員之安全、避免悲劇再度發生

，本席要求行政院應立刻以專案方式更新並補強全國各縣市的救

災裝備，切不可因事權與預算為地方政府之責，就對各地消防人

員裝備良莠不一問題視若無睹。否則現實問題未解、消防人員士

氣低落，未來若遇火災恐又釀憾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103 年 7 月 31 日高雄氣爆，造成 5 名消防人員與 2 名義消死亡、21 名消防員輕重傷；104

年 1 月 20 日桃園市新屋保齡球館大火，再度造成 6 名消防員捐軀。接連兩個悲劇燒出的是

長年未被重視的消防人員安全問題，包含了裝備、管理、人力不足、超時與過量工作等。

其中最迫切、也是立即可以處理的便是消防裝備的檢討。 

二、我國消防設備的分工是：中央只補助消防車輛、廳舍，其他消防裝備汰換則由地方政府自

籌經費。受限於地方財政資源、施政優先次序以及隨之而來的預算排擠效果，各地的消防

個人裝備良莠不齊，有些地方破損的消防衣、裂掉的頭盔、破掉的消防鞋仍在使用，而超

過使用期限卻仍服役中的裝備不在少數，這些裝備能否抵擋火場高溫沒人敢保證。至於攸

關火場溝通，甚至緊急時下達撤退命令的無線電發話器更是缺乏，消防員進入火場只能隔

著面罩互相大喊，安全勘慮。顯然，檢挑並立刻更新消防個人裝備已是當務之急。 

三、參考比利時經驗，消防人員安全絕對是重點，地方政府每年固定為消防人員提供 400 歐元

的消防衣預算，聯邦政府則逐年增加消防設備預算。尤其是個人裝備方面，布魯塞爾消防

員穿戴的保護背衣還有個電子警示設備，隨時顯示消防員身處環境的溫度、氣壓、氧氣筒

還可使用多少時間等；一旦消防員所在地的溫度、氣壓超過人體所能承受，警鈴馬上響起

。如果消防員覺得人不舒服，可馬上按下警鈴，讓同事了解其狀況；若是來不及按下警鈴

就昏倒在地，保護背衣上的警鈴也會在 20 秒內響起，讓其他救災人員得以盡速確認失去意

識者所在位置。 

四、消防人員火場出生入死，設備的妥善率與性能攸關其能否安全執行任務。為確保我國消防

人員之安全、避免悲劇再度發生，本席要求行政院應立刻以專案方式更新並補強全國各縣

市的救災裝備，切不可因事權與預算為地方政府之責，就對各地消防人員裝備良莠不一問

題視若無睹。否則現實問題未解、消防人員士氣低落，未來若遇火災恐又釀憾事。 


